
昆明市呈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书

呈人社监询字〔2026 〕27号
被调查人：重庆市长寿区景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086329201E，法定代表人：程海洪，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望江支路98号2幢1-8。
案涉项目：清芷雅苑二期
欠薪受害人：王学奎劳务班组共6人（附件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拒绝或者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以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十五条之规定，本局需了解被调查人落实劳动保障制度、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情况，请派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携带以下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须每页加盖单位印章或骑缝章），于本调查询问书送达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到本局接受调查询问：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见附件）、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身份证，及相应身份证明材料。
你公司的送达地址确认书（见附件）。
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核实并确认王学奎劳务班组《欠薪受害人工资表》（附件4）。同时出具关于王学奎班组，共6名农民工人工资事项的书面情况说明。
实名制用工管理台账，包括但不限于：所招用农民工的书面劳动合同或用工协议，经农民工本人签字认可的月考勤计量表、月应发工资表，以及每月在用工信息公示牌进行公示的现场照片。
工资支付台账，包括但不限于所招用农民工的全部已发放工资的支付凭证。
[bookmark: _GoBack]与总承包单位的施工合同，工程价款结算及相关工程款支付凭证。
与王学奎班组的分包合同，工程价款结算及相关工程款支付凭证。
资料缺失的，须逐项对照向本局出具书面情况说明，法定应当具备而不能提供的，须解释缺失原因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不能提供指定书面材料的，依照以下等规定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法释〔2019〕19号）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五十九条“被告（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指行政相对人）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07年公布）第六条“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第五十条“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就拖欠工资存在争议，用人单位应当提供依法由其保存的劳动合同、职工名册、工资支付台账和清单等材料；不提供的，依法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关于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100号）第一条第一项“由于行为人逃匿导致工资账册等证据材料无法调取或用人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供有关工资支付等相关证据材料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及时对劳动者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同时应积极收集可证明劳动用工、欠薪数额等事实的相关证据，依据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认定事实”、《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涉嫌劳动保障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规定〉的通知》（云人社发〔2015〕24号）第二十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对劳动者进行调查并积极收集可证明劳动用工、劳动报酬拖欠数额等事实的相关证据，依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报酬支付情况、被拖欠数额和相关证据等材料认定事实：（一）行为人逃匿导致工资账册等证据材料无法调取的；（二）行为人拒不接受或逾期不接受调查的；（三）行为人拒绝提供或逾期未提供已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相关证据材料的”。
逾期不到或者拒不报送书面材料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依照以下等规定视情予以行政处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有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二）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第五十四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第五十六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分包单位未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
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住建等职能部门和利害关系人有权对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审计。如有虚假，由相关责任人员承担一切法律后果直至刑事责任。
[bookmark: _Hlk91586211]主办监察员：朱晓宁，执法证号：25010613039。
协办监察员：李国英，执法证号：25010613031。
如申请上述执法人员回避，本局将审查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法定情形，并依法作出决定。
（联系方式：昆明市呈贡区惠景园D8栋附楼2楼，0871—67478925）
附件：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样式）
2．授权委托书（单位）（样式）
3．送达地址确认书（单位）（样式）
4．欠薪受害人工资表(6人合计13848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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